
「九二一地震重建區住宅政策與實施方案」 

執行協調專案小組第二十四次會議議程 

2001.12.03 

會 議 議 程 

壹、討論事項 

案由一、為加速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，擬建議行政院九

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（以下簡稱行政

院重建委員會）修訂九二一震災住屋全倒、半

倒之受災戶承購國宅作業規定有關條文，提請 

討論。（本部營建署管理組） 

案由二、為臺灣民主論壇報代林雨秀等六十七戶受災戶

陳情案，提請 討論。（本部營建署企劃組） 

案由三、為建請行政院重建委員會修正「九二一震災

重建暫行條例」第五十二條之一案，提請 討

論。（本部營建署國民住宅組） 

貳、報告事項 

案由一、為「九二一震災住宅重建進度雙週報」第四期

（初稿），報請 公鑒。（本部營建署國民住宅

組） 

案由二、為本專案小組本（九十）年十二月份會議時間

及地點，報請 公鑒。（本部營建署國民住宅

組） 

案由四、為本專案小組第二十三次會議紀錄，報請 公

鑒。（本部營建署國民住宅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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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臨時提案 

肆、散  會 

討 論 事 項 

案由一：為加速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，擬建議行政院重建

委員會修訂九二一震災住屋全倒、半倒之受災戶

承購國宅作業規定有關條文，提請 討論。（本

部營建署管理組） 

說 明： 

一、九二一震災後，本署為解決災後住屋全倒、半倒之

受災戶無屋可住之困境，乃研擬「九二一震災住屋

全倒、半倒之受災戶承購國民住宅作業規定」層報

行政院重建委員會核定，並由該委員會於八十八年

十月十二日及十二月六日二次統一公告由縣市政府

等受理受災戶申購待售國宅。 

二、嗣後為應受災戶需要，行政院重建委員會八十九年

七月二十六日（八九）重建住字第一八八六號函送

「研商有關九二一震災受災戶承購國民住宅期限可

否延長案」會議紀錄，請本署依決議事項研擬作業

規定修正草案提行政院重建委員會核定公告實施。

依該委員會八十九年九月二十六日（八九）重建住

字第四三五一號函修正作業規定第五點公告受理中

增加第三款「新完工配售之國宅社區，依規於辦理

等候戶及一般符合國民住宅承購資格者申購後，仍

有剩餘戶時，得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自行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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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採隨到隨辦方式受理受災戶申購（得視實際需要

先行辦理抽籤依序配售，如有剩餘戶再採隨到隨辦

方式辦理）。」之規定。 

三、依據本專案小組第二十三次會議決議，請本署儘速

配合辦理虎嘯中村（近台中縣太平市）及大慶（近

台中縣霧峰鄉及大里市）國宅社區之促銷說明會；

惟該二社區均係新近（將）完工尚未公告配售之國

宅社區，倘欲逕行公告配售予受災戶，與前開作業

規定不符，極需配合修訂作業規定之部分條文內容

。 

四、為加速災後重建，擬建請修訂前開規定條文內容為

「新完工配售之國宅社區，依規於辦理等候戶及一

般符合國民住宅承購資格者申購時，得同時受理受

災戶申購，並優先分配予受災戶」，以利執行（修

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一，見第十頁）。 

擬 辦：由於「九二一震災住屋全倒、半倒之受災戶承購

國民住宅作業規定」係由行政院重建委員會函頒

，為利災後重建，擬建請行政院重建委員會依說

明四修正內容修訂該作業規定第五點第三款條文

。 

決 議： 

案由二：為臺灣民主論壇報代林雨秀等六十七戶災民陳情

案，提請 討論。（本部營建署企劃組） 

說 明： 

一、臺灣民主論壇報於九十年十一月函請行政院重建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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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「專案協助」林雨秀等受災戶陳情案，並副本

抄送相關人員（如附件二，見第十一頁），本案經 

林次長十一月二十六日批示本署提本專案小組會議

研商後再復。 

二、復查本案行政院重建委員會已於九十年十一月二十

日函復臺灣民主論壇報（如附件三，見第十三頁，

本署十一月二十七日收文）略以：「　　　二、申

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更之開發案，本會業函請

南投縣政府依規範加速審議，以利重建，並對所提

﹃繳納建設保證金﹄問題，請衡量災區需要性研提

具體修正意見送營建署研處。三、除擬配售之受災

戶符合中央銀行九二一重建家園專案融資之條件，

得由受災戶向承辦銀行申辦外，開發新社區之建築

融資或補助僅適用開發主體為政府，惟為鼓勵民間

參與新社區開發安置受災戶及協助災民重建家園，

本會業函請內政部考量個別受災戶因原地重建困難

，如另以自有之其他土地或購買民間開發新社區等

之土地興建，准予適用﹃九二一震災社區重建更新

基金個別住宅重建融資撥代作業要點﹄，俟獲有具

體結論後函復。四、另政府目前未以﹃社區重建更

新基金﹄補助興建開發案捐贈之公共設施，所請礙

難辦理。」。 

三、查有關民間興建新社區，重建更新基金可否融資撥

貸部分，前經提本專案小組第十二次會議決議為：

「民間為配合重建政策開發新社區政府應予鼓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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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因無法源依據，故重建更新基金無法給予民間開

發新社區融資撥貸或補助經費，受災戶如願意購買

民間開發新社區之住宅，可逕依規定申貸中央銀行

九二一震災重建家園專案貸款」，且行政院重建委

員會已明確函復。 

四、惟為協助位於整體都市更新範圍外及農村聚落重建

區外震損之個別住宅重建，如有因擔保品不足而無

法辦理重建之弱勢受災戶，內政部已函頒「九二一

震災社區重建更新基金個別住宅重建融資撥貸作業

要點」，依本要點規定主要係以九二一震災個別住

宅受災戶個人為起造人，以其自有土地進行規劃設

計並領得建築執照後申請本重建融資，其性質為建

築融資並不包括土地融資，上開請願案，係以社區

開發方式辦理，起造人可能為一人或將所有受災戶

列為共同起造人，似不符上開要點訂定旨意，惟建

議可以一人一照分照方式辦理，再申請本融資。 

五、有關公共設施建設保證金部分，查依「九二一震災

鄉村區重建及審議作業規範」申請社區重建之案件

，於經縣（市）政府依該規範審查完成核發許可後

，申請人無需先完成公共設施建設，即可先行辦理

土地變更為可建築用地，其與現行規定開發許可核

發後應先完成公共設施建設始得辦理土地變更為可

建築用地之程序有別，主要係為利山坡地範圍之鄉

村區重建得以順利推動於立法技術上所作之權宜（

按：依山坡地開發建築管理辦法規定，山坡地開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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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大於十公頃，依該規範申請者於土地變更為可建

築用地後，可適用山坡地開發建築管理辦法第三條

第四款不受十公頃限制之除外條款）；惟為保障土

地變更後，建地移轉或建物預售影響善意第三人之

權益過鉅，爰於該規範第九點第一項規定明定開發

區內之公共設施應於申請建物使用執照前依開發計

畫內容興建完成；又為確保公共設施能於建物使用

執照核發前完成，爰於該規範第九點第二項規定，

申請人應向縣（市）政府繳納公共設施建設保證金

，並於公共設施依第一項規定辦理完成後限期無息

退還。本案依重建委員會函說明業請南投縣政府衡

量災區需要性研提具體修正意見送本署研處，惟本

署迄未見該府研提相關修正建議。 

擬 辦： 

一、本案重建會未答覆之二事項，處理方式建議如下： 

　本案受災戶如以本新社區之土地興建住宅，建議可

以一人一照分照方式辦理，再依「九二一震災社區

重建更新基金個別住宅重建融資撥貸作業要點」申

請融資。 

　有關繳納「公共建設保證金」部分，擬俟南投縣政

府研提具體意見到本署後，再衡酌實際狀況納入研

辦。 

二、本案經討論決議後擬由行政院重建委員會併案函復

陳情人。 

決 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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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三：為建請行政院重建委員會修正「九二一震災重

建暫行條例」第五十二條之一案，提請 討論。

（本部營建署國民住宅組） 

說 明： 

一、按「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」第五十二條之一規

定，公寓大廈因震災毀損辦理原地重建，經不同意

重建決議之區分所有權人出讓其區分所有權及其基

地所有權應有部分，並經金融機構核放融資貸款於

該受讓人者，得由內政部辦理對承辦該貸款之金融

機構補貼利息。本機制係透過金融機構核貸融資貸

款於承受不同意參加重建之區分所有權之受讓人，

得由政府對承貸之金融機構補貼利息，以解決震災

毀損之公寓大廈辦理重建之困難，並鼓勵建商、慈

善機構、公益團體及企業、同一棟公寓大廈之其他

區分所有權人或其他個人等承購參與重建，所需經

費由「九二一震災社區重建更新基金」支應。 

二、本部爰依上開條文規定，於九十年一月十九日以台

九十內營字第九○八二二五○號函頒「金融機構辦

理九二一震災受讓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產權貸款

之利息補貼額度及申辦作業程序」，另為因應整體

利率水準調降趨勢，修正上開作業程序第六點，於

五月十五日公布施行，並於六月十八日函送相關辦

理上開作業程序所需表格書件與金融機構，俾便受

災戶申請，另配合本署委託都市更新研究發展基金

會辦理之「九二一震災都市更新重建種子營培訓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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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」四梯次培訓講習，加強推廣宣導。 

三、由於上開種子營講習研討期間，相關災區輔導團隊

及與會震損公寓大廈災民屢有反映，震災發生後許

多全倒之公寓大廈在短期內即經拆除滅失，致使以

建物為權利標的物之區分所有權人已不復存在，僅

剩持分土地所有權人，無法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

辦理重建，影響本受讓機制之推動，爰研擬建議修

正條文（草案）（如附件四，見第十四頁），提請 

討論。 

擬 辦：本修正條文（草案）如蒙核可，擬函請行政院重

建委員會納入「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」相關

條文修正案，俾更能達到鼓勵受讓人參與重建之

立法意旨。 

決 議： 

報 告 事 項 

案由一：為「九二一震災住宅重建進度雙週報」第四期（

初稿），報請 公鑒。（本部營建署國民住宅組） 

說 明：「九二一震災住宅重建進度雙週報」第四期（初

稿）如附件五（見第十五頁）。 

決 定： 

案由二：為本專案小組本（九十）年十二月份會議時間及

地點，報請 公鑒。（本部營建署國民住宅組） 

說 明：本專案小組會議自十月份起，按例均於每週一上

午舉行；惟第二十六次、第二十七次會議因故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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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週三下午舉行（如附件六，見第六十一頁），

特此提會報告。各次會議將正式發送開會通知單

，各單位如有提案，請依據開會通知單上所訂期

限送幕僚單位彙整，以利作業。 

決 定： 

案由三：為專案小組第二十三次會議紀錄。（本部營建署

國民住宅組） 

說 明：為專案小組第二十三次會議紀錄如附件七（見第

六十二頁）。 

決 定： 

五、報告事項： 

　案由一：為「九二一震災住宅重建進度雙週報」第四

期（初稿），報請 公鑒。 

決定：同意所提「九二一震災住宅重建進度雙週報」

第四期內容，請本部營建署辦理後續付印發行

事宜。 

　案由二：為本專案小組本（九十）年十二月份會議時

間及地點，報請 公鑒。 

決定：報告事項洽悉。 

　案由三：為本專案小組第二十三次會議紀錄，報請 

公鑒。 

決定：會議紀錄確定。 

六、討論事項： 

　案由一：為加速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，擬建議行政院

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（以下簡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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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重建委員會）修訂九二一震災住屋全

倒、半倒之受災戶承購國民住宅作業規定有

關條文，提請 討論。 

決議：本次修正重點在於新完工之國宅社區於辦理等

候戶及一般符合國宅承購資格者申購時，得同

時受理受災戶申購，以爭取時效；惟國宅之配

售仍有國民住宅條例之適用，故本作業規定第

五點第三款修正為：「　新完工之國宅社區，

配售時得同時受理受災戶申購，於辦理等候戶

及一般符合國民住宅承購資格者配售後，依序

配售受災戶。如有剩餘戶時，得由各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自行公告採隨到隨辦方式受理申

購。」。 

　案由二：為臺灣民主論壇報代林雨秀等六十七戶受災

戶陳情案，提請 討論。 

決議：　請行政院重建委員會對於區位適當，生活機

能方便，且受災戶有意願之民間開發新社區

案，建立一套輔導機制，協助縣市政府辦理

審議作業，並以本案所遭遇之問題，訂定通

案處理原則，提下次會議討論。 

　有關繳納公共設施建設保證金部分，為減輕

受災戶負擔，請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會同

本部地政司等相關單位研商採預告登記方式

代替之可行性。 

　至於有關建築融資部分，因新社區開發採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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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一建照方式恐窒礙難行，故申請個別住宅

重建融資撥貸案，只要以受災戶個別名義申

請即可，無需分照辦理。 

　案由三：為建請行政院重建委員會修正「九二一震

災重建暫行條例」第五十二條之一案，提請 

討論。 

決議：同意所提修正條文，請本部營建署儘速將本草

案函送行政院重建委員會納入「九二一震災重

建暫行條例」修正草案。 

七、臨時提案： 

案由：有關南投縣水里鄉馨園三村組合屋用地開發新

社區案，提請 討論。 

決議：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、臺灣省自來水公

司及臺灣電力公司基於安全、水質水源水量保

護及管有單位未來使用計畫等考量所提供之意

見，本案土地均不適宜作為新社區開發用地，

故本案列為後期開發儲備用地，暫緩開發，不

進行地質鑽探工作；組合屋現住戶意願如有所

出入，應妥予充分說明暫緩開發之原因。 

八、散  會：上午十一時三十分。 

 


